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殘疾人士及長者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小組委員會  

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會議跟進事項  
 

殘疾人士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補充資料  
 

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殘疾人

士及長者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要求政

府當局提供資料，按服務類別、地區分布及項目發展階段臚列

在未來五年將會提供的1,400個殘疾人士資助宿位數字。有關資

料表列於附件，供議員參考。  
 
2.  此外，議員亦要求政府當局列出殘疾人士院舍項目的規劃

準則，以了解當局如何選擇合適處所 /地點，用以改建為 /興建

殘疾人士院舍。有關的規劃準則載於下文。  
 
3.  在興建或改建殘疾人士院舍時，政府須確保處所具備足夠

的條件 (包括空間及建築物結構等 )按法定要求安裝消防裝置，

例如視像火警警報器、火警偵測系統、自動滅火花灑系統、緊

急車輛通道等。院舍的處所亦須為離地面低於24米，以符合消

防要求。此外，處所亦須具備足夠條件按建築物條例 /規例的法

定要求，裝置無障礙通道、走火通道、通風系統和天然照明系

統等。此外，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亦須考慮處所有否足夠的空間，

提供住宿床位以外的配套服務，例如日間訓練服務等。  
 
4.  在選址方面，社署會參考其電腦輪候系統的記錄 (包括申請

人數、輪候時間、地區選擇等 )，及區內康復服務的供應情況，

從而分析各區的服務需求，選取合適選址。此外，社署亦須考

慮選址的位置是否有公共交通工具到達，選址是否符合規劃署

訂下的規劃準則和地政總署訂下的土地用途條款，以確保選址

適用於興建院舍。在確定選址後，社署須進行地區諮詢，以確

保項目得到區內居民的支持。  
 
 
 
社會福利署  
二零一零年五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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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預計未來五年投入服務的殘疾人士資助宿位  
 
 
(1) 預計在 2010-11 至 2011-12 提供的殘疾人士資助院舍名額  
(註  1)  
 
 
(1.1) 在葵涌及何文田綜合康復服務中心提供的資助宿位  
 
 

計劃  服務類別  服務名額  
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 50 
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 50 
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 25 
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 25 
長期護理院  100 

前南葵涌診所  

輔 助 宿 舍 (弱 智 /肢 體 傷 殘 人

士 ) 
62 

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 80 
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 20 
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 60 

前馬頭圍女童

院  

輔 助 宿 舍 (弱 智 /肢 體 傷 殘 人

士 ) 
18 

總計 490 
 
 

註 1: 名額數目乃根據現有資料及計劃所作出的預算。政府會繼續致力

爭取新資源及物色合適處所，興建新的殘疾人士院舍，以繼續穩

步地增加為殘疾人士而設的資助住宿名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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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.2) 2010-11 至 2011-12 在其他地點提供的資助宿位  
 
計劃  (註 2) 服務類別  服務名額  

輔 助 宿 舍 (弱 智 /肢 體 傷 殘 人

士 ) 
70 

兒童之家  16 
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 185 
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 88 
輔助宿舍 (精神病康復者 ) 40 
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 50 

項目計劃將設

於南區、將軍

澳、荃葵 (包括

前坳背山男童

院改建後將提

供約 210 個嚴

重殘疾人士宿

位 )、屯門、元

朗及沙田等地

區  
 

總計 449 

 
註 2: 部份項目正進行地區諮詢及申請更改土地用途等工作，並須稍

後諮詢立法會，及申請獎券基金撥款等。由於這些發展項目目前正處

於策劃的階段，服務投入的時間和確實名額可因應項目的發展進度、

院舍的實際面積和設計等而有所變動  
 
(2) 預計在 2012-13 至 2014-15 年提供的殘疾人士資助院舍名

額 (註 1) 
 

地區   院舍服務對象 (註 3) 2012-13 
至  

2014-15 
九龍西  170 
九龍東  20 
新界西  125 
新界東  30 
香港島  

嚴重肢體殘疾人士、嚴重弱

智人士、中度弱智人士、精

神病康復者  

100 
合計 445 

 
註 3: 這些發展項目目前正處於早期策劃的階段，各項目所提供的服務

類別和名額可因應院舍的實際面積和設計等而有所變動。因此，

我們現時未能分項列出各服務類別預計的服務名額。   
 


